
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主要修订条款情况对照表 

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

1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 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 

2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设立时，各发起人为李希、陈新民、广州市天高有限

公司、东莞市丰泰合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国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、

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、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、广州西

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浙江浙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周爱新、卢其慧、黄敏、向阳、石深华、莫泽艺、邱应海、许发国、许少

辉。 

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,000.00万股，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7,500.00万股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

份 2,500.00万股，资本公积转增 2,000.00万股。公司股份结构

为：普通股 12,000.00万股，其他种类股票零股（0）股。 

3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,000 万股，均为普通股。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 

序

号 

股东类

型 

姓名/名称 认购股份数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

1 
发起人

股东 
李希 36,947,250 30.789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2 
发起人

股东 
陈新民 36,947,250 30.789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3 
发起人

股东 

广州市天高有

限公司 
2,844,000 2.370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4 非发起 广东中科白云 2,250,000 1.875% 货币 2012年 11 年 20日 

第十九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前，公司发行人的姓名、名称

及其认购的发起人股份数额如下表所列示： 

 

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(股) 所占股份比例 

李希 30,789,375 41.0525% 

陈新民 30,789,375 41.0525% 

广州市天高有限公司 2,370,000 3.1600% 



人股东 新兴产业创业

投资基金有限

公司 

5 
发起人

股东 

东莞市国龙实

业投资有限公

司 

1,503,000 1.253% 净资产 

2011年 1 月 31 日 

6 
发起人

股东 

珠海经济特区

凯达集团有限

公司 

900,000 0.750% 净资产 

2011年 1 月 31 日 

7 
发起人

股东 

珠海市祥乐医

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
900,000 0.750% 净资产 

2011年 1 月 31 日 

8 
发起人

股东 

广州西域股权

投资管理中心

(有限合伙) 

751,500 0.626% 净资产 

2011年 1 月 31 日 

9 
发起人

股东 

浙江浙创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751,500 0.626% 净资产 

2011年 1 月 31 日 

10 
发起人

股东 
周爱新 1,921,500 1.601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1 
发起人

股东 
卢其慧 1,921,500 1.601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2 
发起人

股东 
黄敏 900,000 0.750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3 
发起人

股东 
向阳 900,000 0.750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4 发起人 石深华 112,500 0.094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东莞市丰泰合创实业投资有限公

司 
1,875,000 2.5000% 

东莞市国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,252,500 1.6700% 

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750,000 1.0000% 

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50,000 1.0000% 

广州西域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626,250 0.8350% 

浙江浙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626,250 0.8350% 

周爱新 1,601,250 2.1350% 

卢其慧 1,601,250 2.1350% 

黄敏 750,000 1.0000% 

向阳 750,000 1.0000% 

石深华 93,750 0.1250% 

莫泽艺 93,750 0.1250% 

邱应海 93,750 0.1250% 

许发国 93,750 0.1250% 

许少辉 93,750 0.1250% 

合计 75,000,000 100% 

 

 



股东 

15 
发起人

股东 
莫泽艺 112,500 0.094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6 
发起人

股东 
邱应海 112,500 0.094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7 
发起人

股东 
许发国 112,500 0.094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8 
发起人

股东 
许少辉 112,500 0.094% 净资产 2011年 1 月 31 日 

19 
非发起

人股东 
- 30,000,000 25.000% 货币 2018年 1 月 2 日 

合计 120,000,000 100.000% - - 
 

 

 

 

4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、主持董事会会议； 

（二）督促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； 

（三）签署公司股票、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； 

（四）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； 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或董事会决

议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、主持董事会会议； 

（二）督促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； 

（三）签署公司股票、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； 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或

董事会决议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 

5 第一百三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，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，并向董

事会报告工作； 

第一百三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，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； 

（二）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，



（二）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 

（三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 

（四）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 

（五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； 

（六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；  

（七）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

人员； 

（八）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、福利、奖惩，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

聘； 

（九）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； 

（十）审议公司与关联自然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万元以下,公

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0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绝对值0.5%以下的关联交易； 

（十一）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，非董事总经理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。 

 

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； 

（三）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 

（四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 

（五）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 

（六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； 

（七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；  

（八）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

外的管理人员； 

（九）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、福利、奖惩，决定公司职工的

聘用和解聘； 

（十）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； 

（十一）审议公司与关联自然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万

元以下,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300万元以下且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.5%以下的关联交易； 

（十二）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 




